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重庆四方

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四方新材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6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1]97 号）《关于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

通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09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42.88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132,499.2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8,986.9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123,512.30 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报告号为 XYZH/2021CQAA20008

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及募

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1 
装配式混凝土预

制构件项目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巴南支行 
1001010120010023928 4,252.57 

2 干拌砂浆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巴南支行 
31101701040015142 582.90 

3 
物流配送体系升

级项目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巴南支行 
1001010120010023910 254.75 

4 补充流动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123905751410999 1.77 

合计 5,091.99 

注：上表中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括现金管理利息和普通存款利息收入，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包含在内。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累积投入金额 

1 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项目 45,068.07 45,068.07 8,962.44 

2 干拌砂浆项目 25,040.71 25,040.71 0.00 

3 物流配送体系升级项目 22,056.70 12,056.70 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41,346.82 41,346.82 

合计 152,165.48 123,512.30 50,309.26 

注：上表中的“累积投入金额”未包含孳息。 

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履行严格的审批，保证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不存在违规存放与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公司基于合理利用募集资金、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所

在行业的发展情况，经公司管理层审慎评估，拟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时间 调整后时间 

1 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项目 2024 年 3 月 2026 年 3 月 

2 干拌砂浆项目 2024 年 3 月 2026 年 3 月 

3 物流配送体系升级项目 2024 年 3 月 2026 年 3 月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为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平稳发展，国家于 2019 年 12 月出台房地产行业“三

道红线”标准，并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据国家统计局和重庆统计局统

计，2020 年至 2023 年 11 月，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11 月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全国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增长 -8.0% -8.4% 5.0% 5.0% 

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累计增长 -21.2% -39.4% -11.4% -1.2% 

重 庆

市 

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

增长 
-13.2% -20.4% 0.1% -1.97%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长 -12.0% -54.4% -18.1% -11.56% 

商品混凝土行业受房地产行业影响较大，公司商品混凝土的主要销售市场在

重庆市，根据重庆市混凝土协会统计，2020 年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重庆市商

品混凝土产量及销售价格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商品混凝土产量（万方） 4,169.03 5,733.67 8,143.15 7,570.11 

同比增长率 -1.51% -29.59% 1.07% -2.65% 

商品混凝土含税平均指导价（元/方） 343.33 389.58 431.67 456.67 

同比增长率 -13.32% -9.75% -5.47% -8.44% 

基于上述行业发展情况，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如下： 

1、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项目延期原因 

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的下游主要应用市场为房地产行业，目前，重庆

市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处于发展初期，尚无行业相关数据。 

受房地产行业调整影响，2021 年以来，多家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情

形，部分房地产企业甚至出现了债务危机。2023 年 1-11 月，全国和重庆市房地

产固定投资额和新开工施工面积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导致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

产品需求下滑明显。随着下游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市场竞争加剧，装配式混凝土

预制构件发展不及预期。 

综上所述，鉴于重庆市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市场发展情况不及预期，公司

采用分期建设的方式投入募集资金，并于 2022 年末完成了一期工程的主要建设

工作，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能力。2023 年，公司装配式

混凝土预制构件产量为 2.08 万立方米，目前处于市场拓展阶段。为合理审慎使



用募集资金，使募集资金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项目投入情

况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干拌砂浆项目延期原因 

（1）市场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调整，根据重庆市商品混凝土协会统计，预拌砂

浆行业发展规模未达预期，具体情况如下： 

年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9 月 

干拌砂浆（万吨） 111.17 241.29 218.81 158.28 

湿拌砂浆（万立方米） 110.40 150.02 66.96 44.94 

2023 年 2 月，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

商品混凝土及预拌商品砂浆搅拌站建站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预拌商品

混凝土及预拌商品砂浆搅拌站建站管理要求，规范行业发展。 

受下游房地产行业发展影响，砂浆市场规模自 2021 年以来有所下滑，并且

干拌砂浆市场规模仅 200 万吨、湿拌砂浆市场规模不足 100 万方，预计 2023 年

全年市场规模与 2022 年基本一致。 

（2）购买砂浆生产线情况 

为了低成本且快速的切入砂浆细分行业，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及购买资产的议案》，以

自有资金购买重庆砼心建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条砂浆生产线，年设计产能

为 120 万立方米。公司具备了一定的砂浆生产能力，2023 年，公司砂浆生产量

为 12.59 万立方米。 

综上所述，鉴于重庆市砂浆市场发展情况不及预期，并且公司已通过购买砂

浆生产线的方式具备了一定的砂浆生产能力，目前正处于市场拓展阶段。为合理

审慎使用募集资金，使募集资金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干拌砂浆项目未投入，未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物流配送体系升级项目延期原因 

（1）市场地位变化 

随着重庆市商品混凝土车辆租赁公司的企业质量的优化、运营规模的增长，

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车辆租赁公司在车辆维修、计提折旧、人员管理、车辆调



度、车型结构、车型数量等方面更具优势。根据公司对租赁车辆和自有车辆运输

成本的统计，租赁车辆运输成本低于自有车辆运输成本；并且，随着新能源车辆

的不断发展，如果商品混凝土运输车由燃油车转换为新能源车，租赁方式将为公

司节约转换成本，并保证灵活性。 

2022 年以来，公司采用租赁新能源车辆的方式逐步替换燃油车辆，截至目

前，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的日常运输任务均由租赁的新能源车辆完成，并且能够

满足公司日常运输任务。 

（2）“双碳”实施情况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碳中和”

目标，即：“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确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的单位应当列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2021 年 3 月 5 日，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提出“碳达峰”。 

2023 年 2 月 20 日，重庆市政府发布《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由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

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

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核定重点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并书面通知重点排放

单位。目前，公司尚未纳入重点排放单位。 

根据测算，物流配送体系升级项目将使公司新增 475 台各类车辆，预计每年

将新增柴油消耗 1,521.63 万升，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 万吨，增加能耗约

1.86 万吨标煤，单位能耗为 0.75 吨标煤/万元，预计未来将会给公司节能减排工

作造成较大压力。 

综上所述，公司采用租赁车辆的方式保障日常运输任务，不仅使得运输成本

更低、管理更高效，并且结合国家未来“碳排放”发展趋势，公司在未来经营中能

够灵活转换使用新能源车执行运输任务；为合理审慎使用募资资金，使募集资金



利用率达到最大化，物流配送体系升级项目未投入，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三）募投项目延期后的相关措施 

募投项目延期后，为了保障募集资金合理利用和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拟

采取以下措施： 

1、密切关注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市场发展情况，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合理、

审慎开展募集资金投入； 

2、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

审批、监督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过程中

关于募集资金重大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具体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结合公司

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上述募投项目根据市场发展情况推进相关工作，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具体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结合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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